
本校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作業流程（未涉及政府機構） 

更新日期：2020/3/4 

      作業流程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關表單(注意事項)  

 

經費可動支後，依照「本校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

項」，並參酌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

表」辦理。 

申請 

（計畫主持人或

廠商主動提出） 

會辦單位主管

（系、院） 

送交用印後，契約

正本乙份請送回 

研發處產合組 

開始執行計畫 

1.提出契約書廠商用印之正本三份。【契約書範本如

表件1-1~1-5】 

2.提出產學合作計畫書三份。【表件2】 

3.計畫書為契約的附件，需附於契約後請合作企業同

時用印。 

4.合作企業用印後，申請單位簽案提請校方用印。（簽

案請會辦「研發處產合組」及「主計室」。）【簽呈

範本如表件3】 

1.提出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或期限變更申請表」

【表件5】 

2.其餘步驟如同經費調整 

1.繳交書面報告 

2.計畫執行單位辦理經費結案 

經費調整 

1.提出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或期限變更申請表」

【表件5】（經費流用、同一委辦項目內之支出用途變更） 

2.併附合作廠商同意變更文件(公文、E-MAIL內容或

其他) 

3.經主持人、系所主任、院長核章，並會辦相關行政

單位 

4.正本由主持人留存、影本(含附件)送至研發處產合

組及主計室各1份留存。 

註：計畫總經費變更需另簽，不得使用申請表

經費請款 

1.於 14 個工作天前，至「產學合作計畫人員管理系統-申請

端」提出申請(含確認簽署學習與僱傭關係確認/注意事

項)，循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聘任，僱傭型加保日與起聘日

應一致，不能追溯加保、起聘及核薪。 

2.計畫案經費未核定前，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擬提前聘任計

畫助理人員時，應以專簽方式核准並取得主計室核給之計畫

會計編號後，辦理聘案申請作業，如因故未能完成核定或簽

約，相關費用應由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支應。 關於助理 

經費核銷 

1.合作單位將研究經費(支票抬頭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)送交計

畫主持人或逕滙入本校帳戶(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，帳

號185350001030，戶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401專戶)，計畫

主持人將支票(或匯款通知)送出納組開立領據(第一期款請

檢附合約書影本)，並將領據送交合作單位。2.如合作單位需

本校先行預開領據始得撥款時，則由計畫主持人向出納組申

請開立領據逕送委託單位或發函請款(第一期款請檢附合約

書影本)【請款函稿範本如表件4】 

契約及計畫書正本三份分別存於： 

1.合作機構 

2.計畫主持人 

3.本校研發處產學合作組 

研究發展處 

產學合作組審核 

計畫延長 

計畫結案 



 
表件 1-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契約書（智權共有） 

表件 1-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契約書（智權歸屬本校） 

表件 1-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契約書（智權歸屬廠商） 

表件 1-4 委託服務產學合作合約書（簡約） 

表件 1-5 專業製造加工與檢測產學合作合約書（簡約） 

表件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計畫書 

表件 3 產學合作申請簽約（簽案範本） 

表件 4 產學合作請款函稿（範本） 

表件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或期限變更申請表 


